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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审 意 见 书

为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天昊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委托甘肃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肃南裕固

族自治县天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豁洛河石灰石矿矿产资源开发

与恢复治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2024年 10月 27日，张掖

市自然资源局评审组对该方案进行评审，经审查、复核，形成以

下评审意见：

一、矿山概况

（一）位置交通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天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豁洛河石灰石矿

位于肃南县 300°，，直距约 178.1 千米处，距嘉峪关 44 千米，

距酒泉 60 千米。隶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乡管辖。矿区地理

坐标（2000 国家坐标系）：

东经 97°47′48″—97°48′59″；

北纬 39°37′27″—39°37′47″；

矿区距兰新铁路大草滩站约 39 千米，距国道 312 线 38 千米，

距酒钢公司冶金厂约 51 千米，均有公路相通，交通方便。

（二）矿业权设置情况

2024年 1月 4日采矿权到期后，采矿权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天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了矿权延续，现采矿许可证由张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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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局于 2024年 3月 8日颁发。

采矿许可证号：C6207002019017120147353；

采矿权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华夏嘉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甘肃省张掖市肃南县祁丰乡腰泉村豁洛河；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水泥用石灰岩；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45万吨/年；

矿区面积：0.7017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伍年 自 2024年 1月 4日至 2029年 1月 4日。

（三）矿产资源储量情况

2023 年 12 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天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委托

甘肃弘达银辰地质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甘肃省肃南县

豁洛河水泥用石灰石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豁洛河石灰岩矿采矿权内累计查明控制+推断的水泥用

石灰岩矿石资源量 7959.41×104t，动用矿石量为 323.75×104t，

占总矿石量的 3.96%，保有控制+推断的水泥用石灰岩矿石量为

7635.66×104t，占总矿石量的 95.93%，其中保有控制矿石量

3967.47×104t；保有推断矿石量 3668.19×104t。

二、方案编制情况

（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1.设计利用资源量及可采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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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矿权范围内累计查明水泥用石灰石矿石资源量 7959.41

×10
4
t，其中动用探明资源量 323.75×10

4
t，保有资源量 7635.66

×10
4
t（保有控制资源量 3967.47×10

4
t，保有推断资源量 3668.19

×10
4
t）。

为确保最终边坡的安全，该矿山需要保留安全平台宽度为 4m，

人工清扫平台 8m，设计确定的最终边坡角为：49°。

由于推断资源量在估算过程中考虑到安全边坡及剥离量，因

此，按照设计规范应选取资源利用系数，一般取 0.8-1.0，本方

案取 0.8，可利用资源量为：3967.47×10
4
t×1＋3668.19×10

4
t

×0.8=6902.02×10
4
t。回采率按 95% ，在运输过程中对矿石有

损失，按 5%，计算可采资源量为 6902.02×104t×95%=6556.92

×10
4
t。

2.开采方式

根据矿体的赋存情况以及自然现状，推荐该矿山采用露天开

采方式，矿体设置 2 个独立的露天采场，沿确定的露天采场境界

线分层进行剥离和回采。

3.开采回采率

本次设计采用露天开采，综合回采率为 95%，根据《矿产资

源“三率”指标要求 第 6 部分：石墨等 26 种非金属矿产》（DZ/T

0462.6-2023）中水泥用石灰岩矿露天开采一般指标其开采回采

率不低于 95%。本次设计满足一般指标要求。

4.拟建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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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矿区采矿许可证规定的建设规模为 45 万吨/年，根据《张

掖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要求水泥用石灰岩矿

的矿山最低开采规模为小型 50 万吨/年。根据矿体所处的内、外

部环境，矿体的赋存特点等因素，结合目前矿山生产现状综合考

虑，该矿山采用露天开采。结合产品市场需求和矿山实际状况，

综合考虑采矿生产能力、运输能力、外部建设条件，矿山保有的

资源量情况等多种因素，本次设计建设规模确定为 150 万吨/年。

5.服务年限

本矿设计生产规模为 150×10
4
ｍ

3
/年，设计可采资源量为

6556.92×10
4
t，预计可开采 44a，矿山基建设施齐全，则矿山服

务年限为 44a。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1.服务年限、适用年限

矿山服务年限为 44 年（矿山服务年限超过 30 年时，按 30 年

计算），则方案编制年限为 33 年（含 3 年恢复治理期及管护期）

即自 2024 年 9月至 2057 年 9月；方案适用年限为 5年，即自 2024

年 9 月至 2029 年 9 月。

2.矿区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

根据划定评估区范围及区内第三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评估

区面积 120.0277hm
2
，矿区面积 0.7017hm

2
，区内土地利用类型及

权属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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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矿区土地利用现状表

土地

权属

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

（hm2）

比例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祁丰乡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4.0169 5.72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39.2222 55.90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24.2514 34.56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6 农村道路 0.3281 0.47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106 内陆滩涂 2.3514 3.35

合 计 70.17 100.00

3.矿山地质环境评估级别确定

评估区重要程度为较重要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

矿山生产建设规模为大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为一级。

4.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现状评估认为：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程度

较轻；矿业活动对地下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矿业活动对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矿业活动对矿区水土环境污

染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

预测评估认为：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程度

较轻；矿业活动对地下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矿业活动对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矿业活动对矿区水土环境污

染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

5.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道路标准按简易行车要求设置，主

要是将开采区、排土场等连接到矿区外部的道路，矿山内、外部

运输充分利用已有道路，不在增加修筑面积，矿体全部开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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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位于矿体上部的道路将不复存在，道路面积为 1.3658hm
2
。

根据对矿区各类拟损毁土地预测分析计算，该矿区拟损毁土

地预测总面积为 58.8298hm
2
，详见表 2。

表 2 矿区拟损毁土地利用汇总表

序号 损毁范围 面积（hm2） 损毁类型 损毁程度 土地类型

1 露天采场 46.7297 挖损 重度
乔木林地、其他草

地、采矿用地

2 1#拟建排土场 3.6639 压占 中度 其他草地、采矿用地

3 2#拟建排土场 6.9256 压占 中度 乔木林地、其他草地

4 办公生活区 0.1448 压占 轻度 其他草地

4 矿山道路 1.3658 压占 轻度

其他草地、采矿用

地、农村道路、内陆

滩涂

合 计 58.8298

6.地质环境治理区与土地复垦范围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恢复治理分区原则及方法将矿区划分

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三个区,

其中重点防治区面积为 57.3192h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47.75%；

次重点防治区面积为 1.5106hm
2
,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1.26%；一般

防治区面积为 61.1979h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50.99%。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天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豁洛河石灰石矿复

损毁面积 58.8298hm
2
，复垦面积 58.8298hm

2
，土地复垦率 100%。

7.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工程措施与部署

矿山服务年限为 44 年（矿山服务年限超过 30 年时，按 30 年

计算），即方案编制年限为 33a（含 3 年恢复治理及管护期）内

进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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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治理期，该矿山为已建矿山，基建设施已完善，不存在

基建治理期。

边生产边治理期，2024 年 9 月～2068 年 9 月，主要是清除

崩塌体的危岩、浮石；对采场边坡等地采取环境保护监测，对矿

区范围内土地资源压占、破坏进行监测，避免扩大对土地资源的

破坏，并对采场边坡的稳定状况及区内降雨状况进行监测。

闭坑后治理期，2068 年 9 月～2071 年 9 月，主要是对矿山生

态环境全面恢复治理重建，将采场采坑进行整平；将矿区所内建

（构）筑进行拆除，平整场地，覆土，从而保证复垦工程达到预

期效果，与周围地形地貌与自然景观相互协调，达到新的环境平

衡。

8.拟投入费用情况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天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豁洛河石灰石矿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使用年限期内总计 74.085 万元，

其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费用 45.96 万元，土地复垦费用 28.125

万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天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豁洛河石灰石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服务期内总投资费用费

467.82 万元，其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费用 73.39 万元，土地复垦

费用 394.43 万元。

三、评审情况

（一）政策依据

1.《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



8

知》（国土资发〔1999〕98 号）

2.《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

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 号）

3.《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实行采矿权项目三方案合一制度

的通知》（甘国土资矿发〔2016〕140 号）

（二）技术依据

1.《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

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

(DZ/T0223-2011)

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原国土

资源部 2016.12）

4.《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GB12719-91）

5. 《 土 地 复 垦 方 案 编 制 规 程 》 第 一 部 分 ： 通 则

（TD/T103.1-2011）

（三）评审专家分歧意见及处理情况

在本次报告评审过程中，专家无分歧意见。

（四）主体方案评述

1.开发利用方案。方案设计资源量利用原则正确，设计利用

资源储量数据基本可靠，建设规模符合产业政策要求，开采方式、

采矿方法等主要技术方案基本可行。

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地质环境评估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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